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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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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月
一
日 

 
 

敬
啟
者
：
本
校
二
０
０
六
至
二
０
０
七
年
度
上
學
期
經
於
九
月
一
日
開
課
，
茲
將
若
干
有
關

措
施
分
別
說
明
如
下
，
敬
希
注
意
： 

(

一)
 

為
培
養
學
生
之
良
好
守
時
習
慣
，
全
體
學
生
均
須
準
時
回
校
上
課
。
但
到
校
時
間
不
宜
過

早
。
上
午
校
應
在
七
時
十
分
至
七
時
三
十
分
之
間
，
全
日
制
應
在
八
時
至
八
時
十
五
分
之

間
，
而
下
午
校
則
應
在
十
二
時
四
十
分
至
一
時
之
間
到
校
為
佳
。 

(

二)
 

本
學
年
授
課
時
間
上
、
下
午
校
為
每
日
六
節
，
每
節
四
十
分
鐘
，
上
午
校
七
時
三
十
分
至
十

二
時
三
十
五
分
，
下
午
校
一
時
正
至
六
時
零
五
分
，
全
日
制
每
日
授
課
八
節
，
八
時
十
五
分

至
三
時
二
十
分
。 

(

三)
 

貴
家
長
如
須
親
自
接
領
子
弟
放
學
者
，
務
希
準
時
來
校
。 

(

四)
 

如
天
文
台
懸
掛
八
號
或
以
上
風
球
，
奉
教
育
統
籌
局
諭
，
所
有
學
校
即
應
停
課
，
風
球
降
至

學
校
可
於
接
著
下
一
班
復
課
的
程
度
，
教
育
統
籌
局
會
作
適
當
的
公
佈
，
但
如
家
長
認
為
天

氣
、
道
路
或
交
通
仍
未
恢
復
正
常
，
應
自
行
決
定
是
否
著
子
弟
上
學
。 

(

五)
 

如
天
文
台
在
上
午
六
時
十
五
分
之
前
發
出
﹁
紅
色
﹂
或
﹁
黑
色
﹂
暴
雨
警
告
，
教
育
統
籌
局

便
會
宣
佈
學
校
停
課
。
又
如
該
等
暴
雨
警
告
是
在
上
午
六
時
十
五
分
之
後
發
出
，
便
會
宣
佈

中
止
上
課
，
尚
未
出
門
上
學
的
學
生
應
留
在
家
中
。
學
校
亦
會
繼
續
開
放
校
舍
，
接
待
那
些

已
在
上
學
途
中
的
學
生
，
而
家
長
亦
應
盡
可
能
從
速
到
校
接
回 
貴
子
弟
。 

(

六)
 

如
遇
天
氣
惡
劣
︵
例
如
持
續
大
雨
、
雷
暴
等
︶
，
教
育
統
籌
局
未
有
公
佈
停
課
時
，
家
長
亦

可
考
慮
道
路
或
交
通
情
形
而
自
行
決
定
是
否
著
子
弟
上
學
。
學
生
如
因
上
述
理
由
缺
課
而
不

能
參
與
校
內
所
舉
行
的
測
驗
或
考
試
，
學
校
會
為
他
們
作
出
安
排
，
學
生
亦
不
會
因
此
等
特

殊
情
形
而
遭
受
處
罰
。
如
上
課
期
間
天
文
台
發
出
紅
色
或
黑
色
暴
雨
警
告
，
學
生
仍
會
繼
續

留
校
上
課
，
直
至
放
學
時
間
及
在
安
全
情
況
下
方
讓
學
生
放
學
回
家
。 

(

七)
 

本
校
已
有
兩
間
設
備
完
善
及
先
進
之
電
腦
室
及
一
間
資
訊
科
技
學
習
中
心
，
內
置
四
十
台
電

腦
，
學
生
將
可
透
過
資
訊
科
技
學
習
，
進
而
培
養
自
學
精
神
。 

(

八)
 

為
了
增
加
家
長
對
學
校
之
了
解
，
本
校
一
般
資
料
經
已
上
網
，
現
隨
本
通
告
附
上
網
頁
及
電

郵
，
歡
迎
家
長
查
閱
及
留
言
通
訊
。 

 

本
校
網
頁
：http:// w

ks.hkcam
pus.net 

 

本
校
電
郵
：(

上
午
校
及
全
日
制
：w

ksam
a@

netvigator.com

︶ 
 
 
 
 
 
 
 

︵
下
午
校
：w

kspm
a@

netvigator.com
) 

(

九)
 

貴
家
長
如
對
子
弟
之
學
業
或
其
他
方
面
有
任
何
意
見
，
歡
迎
使
用
學
生
手
冊
內
之
家
長
通
知

學
校
紀
錄
表
，
亦
請
經
常
留
意
學
校
通
知
家
長
紀
錄
表
，
以
便
與
校
方
保
持
緊
密
聯
繫
，
或

直
接
來
校
，
或
致
電
詳
談
，
本
校
當
盡
力
解
決
有
關
問
題
，
更
樂
於
聽
取 

高
見
，
期
使 

貴
子
弟
之
品
德
，
學
業
均
能
日
益
進
步
，
而
本
校
之
管
教
亦
可
日
臻
完
善
，
俾
毋
負
各
家
長

之
信
賴
與
厚
望
。 

 
 

以
上
各
項
，
相
應
函
達 

台
端
，
希
為 

查
照
。 

 
 
 
 
 

此
致 

貴
家
長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戴
順
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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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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